附件 3：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26#、27#、28#、29#学生宿舍项目工程详细勘察服务采购项目（重）
项目编号：GUCM-2026-XJ-005-YKX）

采购内容：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26#、27#、28#、29#学生宿舍项目详细勘察，总钻孔长度预计690米。勘察范围（详见附件4.2026-03-12-A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五））

二、▲实质性技术参数要求（必须满足）
1.工期要求：
(1).现场勘察时间：15天；

(2).出具通过备案的勘察报告：15天。
2.质量标准

(1).勘察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发包人的任务委托书及技术要求进行工程勘察。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交质量合格的勘察成果资料，并对其负责。

(2).由于勘察人提供的勘察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勘察人应负责无偿给予补充完善使其达到质量合格；若勘察人无力补充完善，需另委托其他单位时，勘察人应承担全部勘察费用；或因勘察质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工程事故时，勘察人除应负法律责任和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勘察费外，并根据损失程度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额由发包人、勘察人双方协商。

(3).在工程勘察前，提出勘察纲要或勘察组织设计，派人与发包人的人员一起验收发包人提供的材料。

(4).勘察过程中，根据工程的岩土工程条件（或工作现场地形地貌、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及技术规范要求，向发包人提出增减工作量或修改勘察工作的意见。并办理正式变更手续。

(5).在现场工作的勘察人的人员，应遵守发包人的安全保卫及其它有关的规章制度，承担其有关资料保密义务。

(6).堪察人施工过程应按投标文件要求，派驻现场负责、技术管理人，落实现场施工文明措施，如:包含但不限于道路及施工围挡和安全警示、污水及泥浆的围挡和清理、降低扰民影响等。
3.人员要求
(1).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能提供本次采购的服务，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乙级（含）以上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级（含）以上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并在人员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能力。其中，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和工程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4.业绩要求

近3年（2023年04月01日至投标截止日前完成过单个合同金额 10万元以 上（含10万元）的房屋建筑工程勘察服务项目业绩。
